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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2 日 

富字第 1080000414 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富蘭克林華美台股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傳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或「消滅基金」）與「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或「存續基金」）經

主管機關核准申請合併，並以「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為存續基金。 

說明： 

一、金管會核准函日期及文號：本合併案業經金管會 108 年 11 月 11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80334870號函核准辦理。 

二、存續基金之名稱、基金經理人、投資策略 

（一）存續基金之名稱：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二）基金經理人：林彥豪 

（三）投資策略： 

1.價值選股：(1)選擇個股目前的成交價位，遠低於其長期預估價值。 

(2)不限定產業類別。 

(3)根據個股資產價值和現金流量來遴選標的。 

2.長期投資：股價的波動經常大於投資標的本身的價值，然市場效率透過

時間拉長，進行確認以及修正股價表現。 

3.由下而上：透過嚴格的基本分析來辨識公司投資價值，並依據未來的盈

餘能力、現金流量或資產價值潛力，來決定該公司的經濟價

值。 

三、消滅基金之名稱：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 

四、合併目的及預期效益 

（一）合併目的： 

「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與「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皆屬於國內

投資股票型基金，在考量基金操作成本、資金運用效率及受益人權益等

因素下，期望透過兩檔基金之合併，使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經濟規模，

並提升基金操作效率與彈性，為全體受益人創造更佳的操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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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收益： 

1. 提升基金資產管理效益 

透過基金合併，整合公司同質性產品，除有助於提高基金資產管理效

率，同時亦提升本公司經營管理之競爭力。 

2. 提升基金操作之穩定性  

基金於維護受益人權益，於基金合併後可增加基金規模，流動性亦相

對增加，基金經理人不易因受益人申購及買回交易影響，而被迫調整

投資組合，有利提升基金操作穩定性，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 

五、合併基準日：108 年 12 月 27 日 

六、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原消滅基金受益權單位數 × （消滅基金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淨值 ÷ 存續基

金受益權單位數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七、「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之受益人若無意於基金合併基準日轉換至「富蘭克

林華美第一富基金」，得於本公告起至最後交易日 108 年 12 月 25 日前(註)向

本公司提出買回申請或轉申購本公司其他系列基金，並免收轉申購費用。未於

前述期間提出買回申請或轉申購本公司其他系列基金之受益人，即表示同意該

等基金合併，則原持有「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受益權單位數將依換發比率

全數轉換為「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受益權單位數。 

八、「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之「定期（不）定額」最後扣款日為 108 年 12 月 6

日，本公司將於合併基準日後，依換發比率併入「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原「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定期（不）定額」之受益人，將於合併基準日

後自動轉扣款「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受益人若無意繼續扣款，請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前(註)向本公司提出「終止扣款」之申請。合併基準日後於 109

年 1 月 16 日起恢復扣款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九、因本次基金合併，原申請「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定期轉換停利(轉出)設定

之投資人，自最後轉申購日 108年 12月 6日之次日起該約定轉換事項因基金消

滅而自動失效。 

十、原已參與投資 fund 輕鬆計劃(母子契約)，並以「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為子

基金之投資契約，因子基金消滅，故自最後轉申購日 108年 12月 6日之次日起

將不再轉申購該檔子基金，若欲改交易其它基金，請於 108年 11月 29日前(註)

提出變更申請。 

十一、本公司自 108 年 12 月 27 日起至「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資產全部移轉至

「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之日止，即 108 年 12 月 30 日，停止受理「富蘭

克林華美傳產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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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換發新受益憑證之期間、方式及地點 

「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及「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皆已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後續受

益憑證劃撥轉事宜。 

十三、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差異摘要如下：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存續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 

（消滅基金） 

投資策略 

1.價值選股： 

(1)選擇個股目前的成交價

位，遠低於其長期預估價值。 

(2)不限定產業類別。 

(3)根據個股資產價值和現金

流量來遴選標的。 

2.長期投資：股價的波動經常

大於投資標的本身的價值，然

市場效率透過時間拉長，進行

確認以及修正股價表現。 

3.由下而上：透過嚴格的基本

分析來辨識公司投資價值，並

依據未來的盈餘能力、現金流

量或資產價值潛力，來決定該

公司的經濟價值。 

1.優先考量具產業創新及產

業前景之優質標的： 

本基金主要經由兩岸經貿開

放方向與政府政策，尋找受惠

產業與個股。由於看好台股於

大中華市場中特殊地位，許多

企業深耕佈局大陸市場已

久，大陸目前正從出口導向轉

為加強內需消費，台灣在許多

產業將有受惠公司，未來數年

營運成長可期，且 ECFA 正式

實施後，台灣非電子業者與大

陸市場更加緊密，有利於非電

子公司商機的拓展，本基金主

要佈局受惠於上述長期趨勢

的產業，並投資高成長性、高

ROE 之企業，著眼於長期投

資價值的增長。 

2.採取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選股方式： 

本基金透過由下而上的基本

分析，研判產業發展趨勢與公

司投資價值，並依據未來的成

長性、獲利能力或資產價值潛

力，以決定公司的經濟價值，

選擇個股目前成交價位遭低

估或價值有增長空間者。同時

以總體經濟判斷投資標的產

業景氣循環週期與位置，強化

由下而上的選股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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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標的之選擇準則與配

置： 

由於本基金採取由下而上的

選股方式，故投資組合之建

構，係由個股挑選著手，不同

於由上而下的選股模式，以先

行決定產業比重為基礎進行

個股配置。 

經理費 1.60% 1.60% 

保管費 0.15% 0.15% 

風險報酬等級 RR4 RR5 

十四、有關前述基金合併，受益人如需「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公開說明書，

可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 mops.twse.com.tw/）或經理公司網站（網

址：http:// www.FTFT.com.tw）查詢。 

  註：買回、轉申購、異動或終止等相關申請書件需齊備並於指定日送（寄）達經理公司。 

 


